
关于拟批复河南盈燊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年拆解机动车20000辆（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拟批复河南盈燊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年拆解机动车20000辆（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河南盈燊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年拆解机动车20000辆（台）建设项目
	黄海路316号河南坤达港东新能源汽车配件产业园（A-03-01地块）11号、12号厂房
	河南盈燊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黄海路316号河南坤达港东新能源汽车配件产业园（A-03-01地块）11号、12号厂房，占地面积20000m2，主要拆解报废小型燃油机动车、小型新能源电车、大型客车及大型货车，年拆解规模折合20000辆。
	1.废气。运营期，用负压油液抽排装置抽取废油液、回收制冷剂，废气收集后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米排气筒排放；快拆和安全气囊引爆粉尘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排气筒排放；危废暂存库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米排气筒排放；破碎粉尘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米排气筒排放。
2.废水。运营期，拆解车间地面清洗废水收集后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隔油沉淀池+油水分离”，处理规模2m3/d）处理后回用于地面清洗；生活污水近期定期清运至航空港区第四污水处理厂，远期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航空港区第四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设备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厂房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各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4.固废。运营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后定期外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